[bookmark: _GoBack]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暨國中部學生學業成績評量資料處理作業及檢核辦法 
中華民國107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1條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8月1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6772
號函辦理。
第二條 為慎重處理教師登錄及更正學生成績之程序，以維護學生成績之公平公正，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高三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申請國外大學等各項升學之學生成績計算時，須以公平公正為原則，不得隨意變更其在校成績，避免影響其他學生之權益，若有蓄意變造、更改其學生成績有觸犯法律之行為者，依相關法律處理。
第四條 各項成績應於下列期限內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如有特殊情況，經教務主任、校長同意後，得另定繳交期限：
(1) 期中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本校行事曆各定期考查完畢之翌日起5個工作日內。
(2) 期末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日常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學業成績評量：本校行事曆期末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完畢之翌日起3個工作日內。
(3) 補考後之學期學業成績評量：本校行事曆「補考結束」之翌日起3個工作日內。
(4) 重修後之學期學業成績評量：於重修課程結束之翌日起3個工作日內。
第五條 成績登錄方式：
(一) 定期考與學期成績由任課教師進入校務行政系統輸入成績。 
(二) 教師將學期補考與重修課成績登記表繳至註冊組，由註冊組輸入成績。 
第六條 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註冊組，一經成績繳交期限後，不得更改。
       但教師因非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如發現學科試卷評分錯誤、成績登載錯誤或遺漏、成績計算錯誤時，擬更改學生成績，定期考、補考與重修成績繳交截止日起一週內，學期總成績於次學期開學後3個工作日內。
       教師應填具「文興高中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敘明更正原因，向註冊組提出申請，依規定送請核定後更正。如在期限內不克辦理，則以專案方式簽請校長核示。 
第七條 如因升學作業流程規定，相關成績已上傳者，悉依規定辦理，不得要求更正已上傳之成績。
第八條 建立學生學習評量預警機制:
(1) 高中部於每學期總成績單內加註補考或重修通知，每學年寄發學生成績單（如附件二），內包含上下學期各科成績及實得學分供家長及學生了解學習情形。
(2) 國中部於每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後，針對可能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科發出預警通知單通知學生及家長（如附件三）。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
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別
	□第1學期　　□第2學期

	授課教師
	
	授課科目
	

	學生班級
	
	學生學號
	
□如附件(多人)

	學生姓名
	
□如附件(多人)

	更改類別
	□第   次定期成績
□日常成績
□補考成績
□重修成績
	更正原因
	□登載錯誤
□評分錯誤
□其他

	敘明更正情形
(本欄必填)
	

	原成績
	
□如附件(多人)
	更改後
成績
	
□如附件(多人)

	授課教師簽章
	
	承辦人簽章
	

	註冊組長簽章
	
	教務主任
簽章
	

	校長簽章
	
	登錄人簽章
	(成績登錄負責人簽章)


備註1：若有多人成績需更正，請另提供名冊，名冊內容須包含學生姓名、學號、班級、座號、原成績與更改後成績。
備註2: 各項成績登載於成績檢核日結束後，均不得再更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高中部預警通知單範例

[image: 郵資戳章]【高中部】 (家長)（約9月底發給高二、三）
[image: 文興高中校徽]
文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三段93號
                                      04-8753889#203  註冊組 寄 


收件人：5○○ 彰化縣○○鄉○○路○○段○○巷○○號

○○○  家長 收
              
班級：高○○班  座號：○○ 姓名：○○○








敬愛的家長，您好：
根據教育部頒佈的成績處理辦法規定：「綜合高級中學學生其學科累計學分數達一百六十學分以上，必修科目均及格者，且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扺後未滿三大過，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扺後滿三大過者，不予核發畢業證書。依該辦法之規定，學生必須修完所有必修學分、並累計必修、選修學分數達一百六十學分以上，始能順利畢業。
本校已於暑假期間開設重補修課程，於重補修補考後整理學生修課學習狀況，貴子弟仍有學分數不足無法如期畢業之疑慮，敬請共同督促 貴子弟之學習狀況並留意學校開設重補修課程的時段，如期報名繳費上課，將必修學分課程修畢。（不足學分百分比高於20%以上者應注意：總學分數未達160學分將無法順利畢業）
      敬祝    平安喜樂！

                    Ps.以下資料為貴子弟相關成績之資料，請參酌!

天主教文興高中　教務處註冊組　敬上  年/ 月/ 日

	班級代號
	班級名稱
	座號
	姓名
	學號
	目前合計實得學分數

	(    )
	(   )
	(   )
	ΟΟΟ
	  *******
	 (    )學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中部】 (學生)（約9月底發給高二、三）

親愛的同學們：
    根據教育部頒佈的成績處理辦法規定：「綜合高級中學學生其學科累計學分數達一百六十學分以上，必修科目均及格者，且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扺後未滿三大過，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扺後滿三大過者，不予核發畢業證書。依該辦法之規定，學生必須修完所有必修學分、並累計必修、選修學分數達一百六十學分以上，始能順利畢業。目前不足學分百分比高於20%以上者應注意，總學分數未達160學分，將無法順利畢業。

Ps.附上你個人的成績相關成績之資料，請參酌!
※若有任何問題請攜帶自己的成績單至教務處註冊組幹事王美真小姐辦公室詢問
                   天主教文興高中　教務處註冊組　敬上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三)國中部預警通知單範例

【國中部】家長（每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後發出）

[image: 文興高中校徽]
文興高中附設國中部  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三段93號
                                      04-8753889#203  註冊組 寄 

收件人：5○○ 彰化縣○○鄉○○路○○段○○巷○○號

○○○  家長 收
              
班級：國○○班  座號：○○ 姓名：○○○








敬愛的家長，您好：
   依國民中小學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一條及彰化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要點第十二條之規定: 「國民中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 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中學之學生適用之。

本學期至今已實施二次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請注意貴子弟在各學習領域的學習狀況，若貴子弟各學習領域全學期學習表現未達到丙等等第（即60分以上）及格基準，又補考仍為及格者，恐會面臨無法如期畢業之疑慮，敬請共同督促貴子弟之學習狀況。
                        敬祝    平安喜樂！

Ps.以下資料為貴子弟相關成績之資料，請參酌!
天主教文興高中　教務處註冊組　敬上 ΟΟ年/ΟΟ月/ΟΟ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不及格領域

	國        班
	     號
	«姓名»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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